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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運用及監察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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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運用守則資助運用守則資助運用守則資助運用守則    

為確保籌得之款項確實到達需要資助人仕手上，沃土社有以下財務守則：  

 

1. 所有善款運用必須符合沃土發展社宗旨。  

2. 我們的委員及職員親身到目標地區進行研究、評估及設計項目， 並定期到項目點

進行監察，確保捐款妥善運用於各項目內。  

3. 為使更多的捐款用於受助社區，我們在開支上積極減低成本，每年行政費用不超過

整體收入 10%。除專職人員外，沃土社的所有顧問及成員均為義務性質。  

4. 按本社的會章規定，本社每年需舉行會員大會，向會員匯報是年工作及財政狀況。

本社的財務報告由認可會計師及核數師審核。而本社亦會將每年年報上載於網頁

內，各捐款人亦會收到該報告。  

5. 所有經沃土社會員大會批核資助項目的有關款項，將由沃土社成員親身帶往大陸或

在內地當地銀行戶口提款，交與對口機構負責人。 

� 資助生活費的款項直接交與受資助的學校負責簽收；  

� 資助修建校舍、教師或學生宿舍的款項，由有關縣教育委員會或教育局負責人

簽收； 

� 資助教師或其進修費用將由受助教師本人及負責組織共同簽收； 

� 資助衛生醫療及經濟發展項目由鄉政府領導、受助農戶共同簽收。 

6. 沃土社籌得之款項，會存入一獨立之銀行戶口。該戶口必須由兩名執委會成員共同

簽署，連同沃土社授權印章及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提取該款項之記錄，方可動用。

財政報告每年由專業核數師核對，並會於本社網頁公佈及電郵予要求索閱之捐款

人。報告內亦會包括各項資助計劃的進展情況。沃土發展社為香港的註冊社團，本

社嚴格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關社團註冊的條例。  

7. 所有經沃土社資助款項必須有簽收單據。受資助生活費兒童的家長需在寫明資助款

項及項目的單據上簽收，有關學校必須將簽收單據正本保留，供沃土社查證，有關

學校及教育單位可保存覆印本。沃土社成員在探訪學校時，會抽樣採訪受資助的家

庭， 一旦發現有問題，會向各簽署協議書的有關單位問責。  

8. 資助修建校舍、教師或學生宿舍工程時，沃土社會將款項分兩次交與負責單位； 一

次在工程進行前，另一次在工程完成後，經沃土社成員驗收後付清。沃土社將要求

有關方面郵寄工程各項單據影印本予沃土社作紀錄，但沃土社檢收時，會核對所有

單據正本，保証各支出項目有根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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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籌得之款項讓捐助人有充分掌握及了解，沃土社有以下發佈守則： 

1. 資助學生生活費的捐助人於每年的 5 月及十一月收到由沃十社郵寄助學生的季度

成績單及學生信件等。 

2. 資助農村老師計劃的捐助人於每年三月收到由沃土社郵寄上年度的工作報告。 

3. 資助醫療計劃的捐助人於每年的三月收到由沃土社郵寄上年度工作進度報告。 

4. 資助其他計劃的捐助人於每年的八月收到由沃土社郵寄上年度工作進度報告。 

 

 

********有關內地助學之處理善款運用有關內地助學之處理善款運用有關內地助學之處理善款運用有關內地助學之處理善款運用，，，，詳見詳見詳見詳見「「「「內地助學工作指引內地助學工作指引內地助學工作指引內地助學工作指引」」」」    


